
注册会计师，或者因违反法律、法规而被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

的，其注册会计师证书应当在决定生效后 30 日内收回。
注册会计师因故不再担任注册会计师的 ， 应当交回注

册会计师证书。如果本人提出要求，其注册会计师证书照片

右上方加盖“非有效证书仅作纪念”印章后，可以留作纪念。
第十一条  注册会计师证书实行全国统一编号，编号

办法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另行规定。
注册会计师证书正常更换时号码不变。因注册会计师

年检不合格、解聘等原因而被收回的注册会计师证书 ，或者

因注册会计师违反法律、法规而被吊销的注册会计师证书，

其号码注销。注册会计师证书遗失后，原号码注销，补发的注

册会计师证书应重新编号。
第十二条  事务所执业证书在事务所存续期间有效。
事务所执业证书的“发证机关”处应当加盖批准设立事

务所的财政机关印章，“证书编号”处应当加盖省级以上注册

会计师协会印章。
事务所因故终止时，其事务所执业证书应当在决定生

效后 15 日内收回。
第十三条  事务所执业证书遗失时，应在省级以上报

刊上刊登遗失声明，并向省级以上注册会计师协会提出补发

事务所执业证书的申请报告，并附事务所设立的批准文件复

印件及刊登遗失声明的报刊原件。

因遗失而需补发的事务所执业证书，由省级注协向中国

注册会计师协会领取。
第十四条  事务所执业证书实行全国统一编号，编号

办法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另行规定。
事务所执业证书因故被收回的，其号码注销。
事务所执业证书遗失后，原号码注销，补发的事务所执

业证书应重新编号。
第十五条  事务所因人员变动等原因暂不符合法定办

所条件但确实需要保留时，由事务所向省级注协提出书面申

请，省级注协同意后，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认定，经财政部

批准后，发给事务所临时执业证书。
临时执业证书的有效期分别为半年和一年。
临时执业证书的编号办法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另行

规定。
第十六条  事务所在临时执业证书有效期内达到法定

办所条件申请换发事务所执业证书的，其审批按照审批事务

所的有关程序办理。
事务所在临时执业证书有效期满后需延长临时执业期

限的，可按照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程序办理延期手续。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八 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法规介绍

财政部关于做好 1998 年度企业会计报表

注册会计师审计工作的通知

财协字〔1999〕14 号

国务院有关部委、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

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为了规范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单位年度会计报表

编报及审计工作，财政部陆续印发了《关于 1998 年工交内贸

企业报表报送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经字〔1998〕147 号）、《关于

组织实施中央企业年度会计报表注册会计师审计有关事项

的通知》（财经字〔1998〕355 号）、《关于做好 1998 年度外商投

资企业财务报告编报工作的通知》（财外字〔1998〕471 号）、《关

于 1998 年度对外经济合作企业财务决算编报工作有关问题

的通知》（财外字〔1998〕477 号）、《关于做好 1998 年度外贸企

业财务报告编报审计工作的通知》（财外字〔1998〕486 号）、《关

于加强外商投资企业外汇审计工作的通知》（财外字〔1998〕
607 号）等文件。为了将以上文件中对会计师（审计）事务所、注

册会计师提出的要求与财政部已颁发的独立审计准则的规

定结合起来贯彻执行，经研究商定 ，现将注册会计师审计工

作中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所有接受委托对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单位年

度会计报表进行审计的会计师（审计）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

必须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及独立审计准则

的有关规定，执行审计业务，出具审计报告。
二、在接受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单位年度会计报

表审计业务委托时，会计师（审计）事务所应当按照《独立审计

具体准则第 2 号——审计业务约定书》的要求，考虑自身能

力和能否保持独立性，在与委托人就委托目的、审计范围、审

计报告的使用范围等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础上，签订审计业务

约定书。如委托人有超出独立审计准则规定的年度会计报表

审计以外的其他要求，会计师（审计）事务所应当考虑自身能

力与审计风险，并与委托人另行签订业务约定书。
三、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主管财政

机关对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单位会计报表编报及审计

的特殊要求。对于财经字〔1998〕147 号第六部分、财外字

〔1998〕471 号第二部分、财外字〔1998〕477 号第七部分、财外

字〔1998〕486 号第三部分第 3 款中规定应披露的所有重要事

项，应由企业在会计报表附注或单列附表真实、完整地进行

披露。对主管财政机关提出的重点审计事项 ，注册会计师应

当予以充分关注，并按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进行处理。
四 、财外字〔1998〕607 号第一条规定的附件由企业如实

填写，标题改为“外商投资企业应披露的外汇内容表”。会计

师（审计）事务所应当就此表的审核单独接受委托、另行出具

报告。企业应将该报告与年度会计报表审计报告一并报送。
五、会计师（审计）事务所接受国有企业集团、总公司的委

托，对其合并会计报表进行审计时，应当按照《独立审计具体

准则第 10 号——审计重要性》及《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13

号——利用其他注册会计师的工作》等相关独立审计准则的

要求，根据子公司在企业集团、总公司中的重要程度，合理确

定抽查子公司的数量。
六 、注 册会计师应 当按照《独 立审 计具 体准则第 7

号——审计报告》的要求出具审计报告。
注册会计师在出具审计报告时，应当同时附送已审计的

会计报表及重大未调整事项汇总表。
七 、注册会计师对审计过程中注意到的内部控制重大缺

陷，应当书面告知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必要时，可出具管理

建议书。
八 、除上述注明文号的六个文件以外的其他文件中，如

有涉及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单位 1998 年度会计报表

注册会计师审计事项的规定，与本通知规定不一致的，也应

以本通知为准。
1999 年 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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